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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論－相應有六 

 

1.不相離     色法 

2.和合 

3.聚集 

4.俱有－一身中諸蘊處界 

        俱時流轉 

        同生住滅 

5.作事－於一所作事 

        展轉相攝 

6.同行－心心法於一所緣 

        展轉同行 

 

     他性 

     同時 

     同分界地 

     有一切遍行同行 

     有非一切時同行 

     有分位同行－五受 

     有無間同行 

     有有間同行 

     有外門同行 

     有內門同行 

     有曾習同行 

     有未曾習同行 

於相應善巧     善能了悟：唯依止心 有受想思等 

                           染淨諸法相應 不相應義 

                 由此了悟：即能捨離計我 能受 能想 能思 

                           能念染淨執著 

                又能善巧速悟：(二)無我        

 

 

 

 

 

 



成唯識論－相應有四 

 

1.時間平等－一聚之心王心所必同一剎那現起 

  一                簡別前後相望 

2.所依平等－一聚之心王心所等依於同一 

            簡別異識所依           俱有依 

                                   等無間依 

3.所緣平等－一聚之心王心所的所緣相分相似 

            簡別    所緣不相似的相分 

                    不同此所緣的見分 

4.體事平等－唯一聚之心王心所各一自體(分) 

            簡別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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